安徽工程大学开设辅修专业和辅修双学位申报表
申报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	开设辅修专业名称
	

	招生面向对象
	
	拟招生

人数
	

	修读条件
	

	专业培养目标
（需另附专业培养方案）
	 
 


	教学基本条件及任课教师基本情况
	

	学院意见（注：需通过教授委员会审核通过，提交时请删除该括号内的提示）
	需明确是否同意辅修培养方案等意见（提交时请删除该行的提示）
教授委员会（签字）：    
 学院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

	教务处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